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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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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是我国第一例典型的侵犯建筑作品著作权案。认真分析本

案，总结审判经验，对于以后有关各方处理此类案件，可以提供有益借鉴。 
  一、认定有著作权的建筑作品被抄袭 
  本案法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握建筑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标准，以及如何认定该有著

作权建筑作品被抄袭。 
  对一个具体的三维建筑物，对它的著作权保护，本案一审和二审法院很好地把握了标准，即

对原告和被告的建筑物所具有的特征进行比较，确认主要特征存在一致性，进而确认被告存在抄

袭。法院没有过窄地定义原告三维建筑作品受保护的特征，而将保护的焦点集中在保时捷中心相

对于相同功能建筑物表现的新颖特征，并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限定于这些特征。 
  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建筑作品，是以建筑物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建筑

物的外观和造型，不包括建筑内部的装潢特征。这项判决的主旨是，把握对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保

护，主要看其外观，即人们所能看到的某建筑作品的外部“形象”。从本案实际情况分析，原被

告建筑作品的外观，在主要方面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基本特征相同。故法院判决被告败诉。 
  需要指出的是，承审法院将保时捷中心建筑物的侧面和背面，排除出保护范围，如工作区域

的外墙使用有水平条纹的深色材料。二审法院的判决认为，这些背面和侧面的外观“属于汽车 4S
店工作区的必然存在的设计”。该院进一步认为，“其外部呈现的横向带状及颜色，与所用建筑材

料有关，并非保时捷中心建筑的独创性成分”，因而这些要素“应当排除在著作权法保护之外”。  
  二、判决侵权建筑物必须改建 
  一般认为，建筑作品具有功能性和艺术性合一、原创性认定难、抄袭认定难的特点。但是，

本案承审法院通过判决，比较好地处理了上述问题。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判决被告的侵权责任。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有：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一般著作权侵权案中通常适用销毁侵权物的方式，对于涉及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侵权，如何停止侵

权？合法的有著作权的建筑在一边，非法的侵权的建筑在另一边。如果不对侵权建筑物本身做出

任何改变，侵权行为将一直延续。所以，在认定抄袭侵权后，在判决被告停止侵权时，一定会有

对侵权建筑予以改建的要求。 
  在判决（建筑作品）侵权者的法律责任这一关键点上，本案判决为建筑作品侵权纠纷提供了

一个很有借鉴意义的案例。在侵权责任形式的选择上，法院不是判决通常适用的销毁侵权物的方

式，而是判决侵权人对涉案建筑物予以改建，改建后的建筑物不应具有与涉案有著作权建筑作品

相同或相近似的组合建筑特征。这项判决，既考虑了建筑作品侵权的特殊性，也体现了法院适用

法律的灵活性。 
  一审法院的判决是：“关于停止侵权的具体方式，本院结合原告保时捷公司要求对侵权建筑

物予以改建的诉讼请求，和本案的具体情况酌情予以确定。鉴于涉案保时捷中心建筑由正面呈圆

弧形，上半部由长方形建筑材料对齐而成，下半部为玻璃外墙；建筑物及其上方将建筑物正面分

为左右两部分，建筑物入口部分及其上方由玻璃构成等主要特征组成，本案被告应对泰赫雅特中

心予以改建，使该建筑不再具有与上述主要特征组合相同或近似的外观造型。” 
  被告应对其抄袭原告建筑作品的主要特征予以改建，这就是判决被告停止侵权的具体要求；

被告侵权建筑不再具有与原告作品主要特征组合相同或近似的外观造型，这就是判决被告改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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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标准。 
  在一审判决之前，被告已经将侵权建筑正面上部粉刷为白色。被告在上诉状中称，其建筑物

外观的变化，足以区别原告的建筑，已经消除了侵权影响。对此主张，二审法院没有采信。二审

法院认定，被告改变建筑物颜色，不足以避免侵权。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责令被告必须改建

其建筑。 
  迄至本文完稿，本案尚未执行完毕，被告侵权建筑物尚未（被）改建。本案判决已经得到最

高人民法院和法律界的普遍肯定，该判决应当得到执行。 


